苏委工直[2009]50号

关于深入开展“心系职工情、温暖进万家”

送温暖活动的通知
各厅局直属工会、厅局单位工会：

根据省总《关于深入开展“心系职工情、温暖进万家”送温暖活动的通知》要求，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在省直系统继续深入开展送温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及早部署，加强送温暖活动的组织领导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工会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协助党委、政府实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各级工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深厚的感情，积极参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向党委和政府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手段，加大对困难职工特别是聘用人员中困难职工的帮扶力度。各级工会要及早研究，早做部署，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明确划分职责，分级负责，继续深入开展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

二、摸清实情，注重实效，形成送温暖活动的良好氛围

各级工会要将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作为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关注民生的重要举措，根据困难职工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送温暖活动。各厅局直属工会要对本厅局系统送温暖工作统筹安排，精心组织，讲求实效。要积极帮助困难劳动模范、军烈属、病残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各类务工人员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急难问题，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家。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多渠道、多形式筹措送温暖资金，加强帮扶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依档帮扶、实名制发放，确保帮扶款物全部用于困难职工。通过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生产生活难题，把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怀送到困难职工心坎上，让他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三、加强宣传，营造声势，扩大送温暖活动的社会影响

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站、简报等舆论阵地和工具，大力宣传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克服金融危机影响、保障和改善民生所作出的努力，宣传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对困难职工的关心，宣传扶贫帮困各项惠民政策，宣传广大职工群众互爱互助、增强信心、克服困难的生动事例，扩大送温暖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及时总结推广送温暖活动中的典型事例和经验，努力营造社会广泛参与、人人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各级工会干部在送温暖活动中要继续发扬勤俭廉洁的作风，食宿从简，轻车简从。

各级工会请于2010年1月15日前将统计表和送温暖活动报告报送省直工会办公室，另将文字通过电子邮件形式报送。联系人：刘智勇，联系电话:025-83393023，电子信箱：szjggh@126.com。

附：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统计表

江苏省省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

2009年12月15日

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一、基本情况

1、职工总数       人

2、困难职工总数       人

3、已经建立困难职工档案的困难职工家庭        户，其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困难职工家庭         户，因意外事件、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困难职工家庭         户。

二、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情况

1、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中，慰问困难企业
       个，慰问困难职工       户，慰问困难劳模      户。 
2、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中筹集慰问款物总额          万元。其中：行政拨款        万元，工会拨款
        万元，社会募集       万元。

3、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中发放款物       万元；其中：向困难劳模发放       万元。

（请1月15日前报省直工会办公室，联系人：刘智勇，联系电话: 025-83393023，电子信箱：szjggh@126.com。）

填报单位：      （盖章）

   2010年1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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